
证券代码：

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2-06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2-55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返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8

】

156

号《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9

】

163

号《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补充的通知》，公司相关销售产品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2012

年

1

月至

11

月

30

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计收到

"

三废

"

退税返还人民币

6,

651.10

万元（含

2012-39

号公告中的退税）

,

全部计入公司

2012

年度利润总额，其中

3,653.32

万元

计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２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５

，

６６１ ４

，

８４２ ５１

，

７９３ ５２

，

０６２ ５

，

２３０ ４

，

５７７ ５１

，

１４３ ５２

，

８６９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５

，

５９６ ５

，

２７３ ６３

，

７１５ ５９

，

５５５ ５

，

０８６ ５

，

０１０ ６２

，

３３３ ６３

，

１２８

ＪＭＣ

品 牌 皮 卡 及

ＳＵＶ

７

，

１９１ ６

，

０１３ ６８

，

１５２ ６０

，

４７７ ５

，

５８７ ４

，

１３４ ６６

，

５９１ ６１

，

０８２

合计

１８

，

４４８ １６

，

１２８ １８３

，

６６０ １７２

，

０９４ １５

，

９０３ １３

，

７２１ １８０

，

０６７ １７７

，

０７９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600336

编号：临

2012－027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已经发行完毕，本次私募债券共分两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私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债券期限为

1

年，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8.5%

（在

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2

、本次私募债券采用附息式固定利率，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3

、本次私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4

、本次私募债券第一期发行日为

2012

年

11

月

5

日，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

亿元，兑付及付息日

为

2013

年

11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第二期发行日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发行规模人民币

1

亿元，兑付及付息日为

2013

年

11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 集 人：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四）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５

、出席对象：

（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委托人员须填写委托书。

６

、会议参加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公司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合法、完备。

以上提案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国有股东或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及

持股凭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

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

３６

号 公司证券部

四、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３１

２

、投票简称：关铝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３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跃文、刘冬娟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９

—

２８２５４７４

、

２８２５４９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５９

—

２８００１９９

邮政编码：

０４４００１

２

、会议费用：

会期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填写说明：

１

、对每个议案只能表决一次，即只能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中选择一项，否则视为废

票；

２

、每项表决内容只能用打“

√

”方式填写，填写其他符号均为废票。

七、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2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07

年

9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大中华国际集团（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集团）签订《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约定由公司

或公司指定的关联公司或公司工委会（以下简称

"

工委会

"

）购买大中华集团所开发的大中华

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层和第

35

层共两层房屋

,

并在大中华集团取得对应房产及其相应土地使用

权前租赁上述房产。工委会依据该《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中约定的我司的权利

义务享有、承担有关第

34

层房屋租赁和购买的权利义务。

2011

年

1

月，大中华集团获得上述房屋的产权初始登记，同时具备了签订《深圳市房地产

买卖合同》及进行备案登记的条件。此后，我司多次致函敦促大中华集团严格按照协议，办理

上述房产的交易事宜，但均遭其拒绝。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我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出诉讼，诉请大中华集团继续履行协议，签署《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办理登记备案。该

诉讼案件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调解，我司与大中华集团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公司已

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1

】粤高法民一初字第

2

号）。

在诉讼过程中，工委会放弃了对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层的优先购买权，并为公司先行垫

付诉讼费人民币

15

万元。

鉴于以上情况，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

35

层写字间的议案；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公司董事会同意我司按原约定价格向大中华

集团购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与金田路交汇处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层和第

35

层两层房屋，以人民币

2.8033

亿元成交，由于我司已付

3,000

万元定金抵作购房款，还应向大

中华集团支付购房款人民币

2.5033

亿元。参考《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约定的租金

标准，我司需另向大中华集团支付房屋使用费人民币

4,568.91

万元。

公司董事会同时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购买事宜。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补偿工委会支付办公楼租金及相关诉讼费用的议案。

根据《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规定，租赁期限为

30

个月，自

2007

年

10

月

20

日起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止。截至目前，工委会支付第

34

层租金共计人民币

21,208,485.00

元。

鉴于工委会在支付租金期间第

34

层办公楼的实际使用人为我司， 而且工委会已经放弃

大中华第

34

层的优先购买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我司向工委会补偿其已支付的租金，同时补偿

其已垫付的诉讼费

15

万元。以上款项共计人民币

21,358,485.00

元。

因董事周政、李晋扬为工会会员，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关联董事周政、李晋扬已

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3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补偿工委会相关租金及

诉讼费用的关联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因公司工委会（以下简称

"

工委会

"

）依据《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

2007

年

9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支付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层租金，

并在我司诉大中华国际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集团）商品房预售及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为我司先行垫付诉讼费，共计人民币

21,358,485.00

元，公司拟补偿支付工

委会以上办公楼租金及相关诉讼费用。

2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董事周政、李晋扬为工会会员，本次

补偿工委会相关租金及诉讼费用事项属关联事项。

3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周政、李晋扬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三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专项意见。

4

、本次关联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本次关联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及其他合作方介绍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工会工作委员会（即公司工委会）

中粮地产第二届工委会自

2007

年

7

月

31

日换届产生，受中粮集团工会、中粮地产党委、深

圳市总工会以及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的管辖，中粮地产工会会员由我司员工组成。

三、关联事项的定价依据

公司按照工委会先行垫付的租金以及诉讼费用的实际发生额进行补偿。

四、关联事项的主要内容

2007

年

9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大中华集团签订《写

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 约定由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关联公司或公司工委会购买大中

华集团所开发的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

34

层和第

35

层共两层房屋，并在大中华集团取得对应

房产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前租赁上述房产。根据协议规定，租赁期限为

30

个月，自

2007

年

10

月

20

日起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止。

工委会依据该《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中约定的我司的权利义务享有、承担有

关第

34

层房屋租赁和购买的权利义务。截至目前，工委会支付第

34

层租金共计人民币

21,208,

485.00

元。

目前，我司诉大中华集团商品房预售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理、调解，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1

】粤高法

民一初字第

2

号）。诉讼过程中工委会先行垫付诉讼费人民币

15

万元。

鉴于工委会在支付租金期间第

34

层办公楼的实际使用人为我司，而且工委会已经放弃大

中华第

34

层的优先购买权，公司拟向工委会补偿其已支付的租金，同时补偿其已垫付的诉讼

费

15

万元。以上款项共计人民币

21,358,485.00

元。

五、本次关联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公司补偿支付工委会相关办公楼租金及诉讼费用的关联事项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与关联人工委会自本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1,

358,485.00

元。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

就公司拟补偿工委会支付办公楼租金及相关诉讼费用关联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公司补偿工委会支付办公楼租金及相关诉讼费用的关联事项方案切实可行。我们

认为本次关联事项公平、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事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次关联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事项进行审议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事项的

专项意见；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同意本次关联事项。本次议案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审计委员会的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3

号

--

关联

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关于本次补偿公司工委会（以下简

称

"

工委会

"

）相关租金及诉讼费用关联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1

、本次公司补偿工委会支付办公楼租金及相关诉讼费用的关联事项方案切实可行。工委

会依据 《写字间购买及租赁交易安排协议》（

2007

年

9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支付租金并在我司诉大中华集团商品房预售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为我司先行

垫付了诉讼费，共计人民币

21,358,485.00

元。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事项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2

、本次关联事项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33

号

--

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 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事项进行审议时， 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事项的独立意

见；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同意

本次关联事项。本次议案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本次关联事项的独立意见；

3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此项关联事项发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

７

名，公司全体监事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小平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

决的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计划项目“年产

３

万吨铝箔项目”、“蒸发器、冷凝

器生产线扩能改造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铝箔二期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高性能

精密铜管项目一期”已全部实施完毕，为充分发挥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解决公司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产生的利息尚未结算，待银行结算后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未达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以及《独立董事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训雨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

少华先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金龙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

监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计划项目“年产

３

万吨铝箔项目”、“蒸发

器、冷凝器生产线扩能改造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铝箔二期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一期”已全部实施完毕，将节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能够使节余募集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缓解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产生的尚未结算的利息（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４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７０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

，

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

，

１２５．３３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６４

，

４７４．６７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全部到位，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

酒会费等费用人民币

３６４．７８

万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４．７８

万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该资金划回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

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６０．５５

万元，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

，

８３９．４５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各存管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３

万吨铝箔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建设“蒸发器、冷凝器生产

线扩能改造项目”。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建设“铝箔二期

项目”、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３７４

万元建设“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一期”，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１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经公司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将调整发行费用产生的

３６４．７８

万元超募资金投入“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一期”。

（二）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及其原因

１

、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已完成全部募投项目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５９６

，

４４３

，

４９４．８０

元，归还银行贷款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２０

，

９４４

，

３００．３３

元，净利息

收入为

５

，

３５５

，

８７７．５２

元，存放在银行账户的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总额为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发行费用

１７

，

６０５

，

５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４８

，

３９４

，

５００．００

减：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５９６

，

４４３

，

４９４．８０

归还银行贷款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手续费支出

６

，

６６３．８２

加：利息收入

５

，

３６２

，

５４１．３４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备注：因银行结算利息方式为一个季度结算一次，故上述表中利息收入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利息收入总和。

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情况如下：（单位：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结余募集资金金额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年产

３

万吨铝箔项目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蒸发器、 冷凝器生产线扩能改造

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３９６

，

５８８．４０ １２

，

６０３

，

４１１．６０

超募资金投向：

１

铝箔二期项目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１

，

６５９

，

１１１．２７ ８

，

３４０

，

８８８．７３

２

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

一期

５７

，

３８７

，

７９５．１３ ５７

，

３８７

，

７９５．１３ ０

３

归还银行贷款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６４８

，

３８７

，

７９５．１３ ６４８

，

３８７

，

７９５．１３ ２０

，

９４４

，

３００．３３

２

、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经过公司对生产布局的合理规划以及生产设备的优选，在保证项目质量及项目顺利建设

的前提下，调整了部分设备的采购，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加

强了项目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相应地减少了部分项目的开支。

三、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充分发挥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

更大的效益，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的利息尚未结算，待银行结算后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

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核查发表如下意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计划项目已全

部实施完毕，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缓解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的尚未结算利息金额，（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原计划项目“年产

３

万吨铝箔项目”、

“蒸发器、冷凝器生产线扩能改造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铝箔二期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一期”已全部实施完毕，将节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能够使节余募集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缓解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

２６

，

３０６

，

８８２．７２

元以

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后产生的尚未结算的利息（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永久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

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上述高

风险投资。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四届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33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河野通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河野通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一职，请求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河野通有先生将不在公司工作。

河野通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河野通有先生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起担任公司董事以来，一直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为公司

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公司董事会尊重河野通有先生的辞职请求， 并对河野通有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工作深表

感谢！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34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曲渕景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曲渕景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一职，请求

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曲渕景昌先生将不在公司工作。

由于曲渕景昌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故其辞职申请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曲渕景昌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曲渕景昌先生自

2010

年

4

月

21

日起担任公司监事以来，一直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为公司

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公司监事会尊重曲渕景昌先生的辞职请求， 并对曲渕景昌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工作深表

感谢！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35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河野通有先生辞去了公司董事一职。

公司需重新选举一名非独立董事。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选举非独

立董事基本情况、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程序、非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等公告如下：

一、选举非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次将选举一名非独立董事，新任非独立董事的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市后，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本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程序

1．

提名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天内（即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

向本公司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被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作出书面承

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2．

提名时间届满后，本公司将对被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

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3．

本公司董事会确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

担任本公司的董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1．

提名人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①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文件（原件，格式见附件）；

②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被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书面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

⑤

能证明符合本公司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①

如是个人股东，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②

如是法人股东，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3．

提名人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①

本次提名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②

如采取亲自送达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间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③

如采取邮寄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以实际收到邮寄资料为准）将相关

文件邮寄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钱建中；证券事务代表：丁燕

电话：

0513-85058919

；传真：

0513-85058929

本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邮编：

226006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一）对非独立董事的提名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 先生

／

女士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先生

／

女士的简历如下：

×××

（简历内容应至少包括：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

该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94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提名人：

×××

（签章）

提名时间：

×

年

×

月

×

日

（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承诺

本人 ，同意接受 的提名，作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承诺：

1．

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94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2．

提名人 披露的关于本人的资料真实、完整。

3．

本人当选董事后，将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

的合法利益。

承诺人：

×××

（签字）

×

年

×

月

×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36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股东代表监事曲渕景昌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监事一职， 公司需选举另一名股东代表监

事。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选举监事基本情况、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

选举监事的程序、监事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选举监事基本情况

本次将选举一名股东代表监事，新任监事的任期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有权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2．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市后，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

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三、本次选举监事的程序

1．

提名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天内（即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

向本公司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被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需作出书

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2．

提名时间届满后，本公司将对被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

格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将提交本公司监事会。

3．

本公司监事会确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监事为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

担任本公司的监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7．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8．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1．

提名人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①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文件（原件，格式见附件）；

②

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被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书面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

⑤

能证明符合本公司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①

如是个人股东，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②

如是法人股东，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③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④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备查）。

3．

提名人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①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②

如采取亲自送达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间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③

如采取邮寄方式，必须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间将相关文件邮寄至本公司指定

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钱建中；证券事务代表：丁燕

电话：

0513-85058919

；传真：

0513-85058929

本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邮编：

226006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一）对股东代表监事的提名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现提名 先生

／

女士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 先生

／

女士的简历如下：

×××

（简历内容应至少包括：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

该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134

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提名人：

×××

（签章）

提名时间：

×

年

×

月

×

日

（二）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承诺

本人 ，同意接受 的提名，作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人承诺：

1．

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134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2．

提名人 披露的关于本人的资料真实、完整。

3．

本人当选监事后，将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监事职责，维护公司

的合法利益。

承诺人：

×××

（签字）

×

年

×

月

×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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